高雄市立仁武高級中學114學年度第2次代理(課)教師.教支人員甄選報名表
	編號
	報考種類
(欲同時報名不同部別科目，需按報名科目分別繳納報名費，並請自行審慎評估甄試時間!)
	□國中部
□高中部
	□國文代理  □英語代理  □數學代理  □理化代理 □地理代理 □本土語(閩南語)代理  
□專任輔導教師代理  □特殊教育代理  □綜合領域代理 □科技領域代理
□物理代理□體育(田徑專長)代理 □音樂代理□體育(羽球專長)代理

	
	
	
	□表演藝術代課 □地理代課 □音樂代課 □童軍代課 □英文代課 □輔導活動代課 
□家政代課 □國文代課 □歷史代課 □地球科學代課□資訊科技代課 □全民國防代課
□體育(直排溜冰專長)代課   □生活科技代課 □健康教育代課 □本土語(閩南語)代課

	黏貼最近三個月內脫帽正面半身二吋照片（背面書寫姓名、報考科別）
	黏貼國民身分證正面
（須清晰）
	黏貼國民身分證背面
（須清晰）

	最高學歷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大學 碩士
	畢業系所
	

	教學經歷(校名及聘期)
（曾服務單位）
	
	

	
	
	

	教師登記或檢定
	登記或檢定科別
	登記或檢定年月
	合格教師證字號

	
	
	
	

	教育學程
	師資培育機構名稱
	科別
	日期

	
	
	
	

	通訊地址
	
	聯絡電話
	O:(  )　　　　　    H:(  )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行動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Line：
E-mail：

	以上所填資料均屬事實，如有虛偽不實，願自負法律責任。　　　報考人簽名：

	審查結果
	□經審查符合第  順位規定准予核發甄選證□尚有疑義暫緩發給甄選證     審查者蓋章：

	  高雄市立仁武高級中學
114學年度第2次
代理(課)教師.教支人員甄選證
	
	甄選日期
	115年1月29日（星期四）

	
	
	性質
	代理/代課/教支

	
	
	甄選項目
	試教60﹪
	口試40﹪

	
	
	監考人
簽章
	
	

	
	黏貼最近三個月內脫帽正面半身二吋相片（背面書寫姓名、報考科別）
	
	
	
	
	

	
	
	
	
	注意事項
	1、 考場設在本校，請於簡章所訂甄試時間前抵達考場。
2、 考試時間及甄試範圍：詳見報名簡章。
3、 應試人員入場後，應將甄選證及國民身分證交予監考人員核對，應試人員應嚴守試場秩序，違者監試人員得令其離開試場。
4、 (一)代理科別：
1.高中專任輔導教師：採試教、個案諮商技術情境演練及口試甄選；試教15分鐘、個案諮商技術情境演練15分鐘、口試10分鐘。
2.國中專任輔導教師：採個案概念化討論、個案諮商技術情境演練及口試甄選；個案概念化討論10分鐘、個案諮商技術情境演練15分鐘、口試10分鐘。
3.其餘科別：試教10分鐘【公告試教版本冊別，單元自選】、口試10分鐘。
  (二)代課/教支科別：試教10分鐘【公告試教版本冊別，單元自選】、口試10分鐘。。
 (三)口試面談，包括學科專業、教學理念、班級經營等。
五、成績計算：
1.國中專任輔導教師：個案概念化佔總成績30％，個案諮商技術情境演練佔總成績30％，口試佔總成績40％，合計滿分100分。
2.高中專任輔導教師：試教佔總成績30%、個案諮商技術情境演練佔總成績30%、口試佔總成績40%，合計滿分100分。
3.其餘科別：試教佔總成績 60％，口試佔總成績 40％，合計滿分100 分。

	部別(請考生勾選)：□國中部  □高中部
性質(請考生勾選)：□代理  □代課  □教支
科別(請考生依報名表態樣填寫)：
姓名(請考生自填)：
號碼(校方填)：
	
	
	




切　　結　　書

本人參加高雄市立仁武高級中學 114 學年度代理(課)教師.教支人員甄選，已詳閱甄選簡章內容，且如有下列情事之一時，無異議放棄錄取資格，已報到者應即離職，其涉及偽造文書或違反聘約者，願意負相關法律責任暨放棄先訴抗辯權，如在聘期發現者，願無條件解聘，特此切結： 
1、 無「教育人員任用條例」第 31 條、第 33 條及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」第 9 條各款規定之情事或其他 不得擔任教育人員之情事、或證件不實之情形。
2、 為大陸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台灣地區，在臺設籍未滿10年。
3、 應考人於錄取後，經發現偽造、變造所附證件者、冒名頂替應考者， 或有不得任用之情事者，取消錄取資格。
4、 在校外從事補習、家教之教學活動。


此　致

高雄市立仁武高級中學

　　切　結　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(簽名)

　　身分證字號：

　　住   址：

中華民國115年  月  日

委     託     書

本人　　　　　　　因故不克至貴校辦理114學年度代理(課)教師.教支人員甄選報名，茲委託本人之
　　　　(關係)　　　　　　　　(姓名)代為辦理有關手續，報名表及所附證件如有虛偽不實，自負法律責任。

此     致

高雄市立仁武高級中學

委 託 人：           (簽章)
身分證編號：
被委託人：           (簽章)
身分證編號：


中 華 民 國115年   月   日


放 棄 錄 取 切 結 書

本人　　　　　　放棄貴校114學年度(國中部/高中部 )
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科)(代理教師/代課教師/教支人員)錄取資格，絕無異議。

        此  致
高雄市立仁武高級中學

        立切結書人  姓      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
                    住      址：
                    電      話：

中  華  民  國   115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
備註：如擬放棄，請填寫此表並請傳真：07 -3722499 人事室收 並致電  3721640#511 告知以利確認。
